           












三退役军人文〔2023〕57号              签发人：陈  伟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156号提案的答复

张权威委员：
您提出的“关爱农村籍退役军人推动乡村振兴的建议”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提供培训机会方面：结合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教育培训和引导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相关政策，主动与人社部门联系，为退役军人提供免费的创业培训，2022年共培训退役军人28人，降低他们的创业风险；联系农业农村部门，对农村籍退役军人开展农技培训，使他们了解掌握种植养殖技术，提高种植养殖能力。
[bookmark: _GoBack]提供创业资金扶持方面：加强与农业农村、金融等部门协调，强化创新创业扶持，优化流程、简化手续，对小额担保贷款实行点对点帮扶、一站式服务，在部分县区探索退役军人免担保贷款服务。2022年以来，全市累计发放退役军人创业小额担保贷款511万元，帮助40余名退役军人自主创业，带动287人就业。
提供服务保障方面：主动对接教育部门，积极宣传学历教育，支持帮助退役军人，尤其是农村籍退役军人提升学历水平。按照每年招考要求，第一时间采取多渠道、全方位进行宣传，鼓励退役军人进行学历提升，并通过系统对比、档案查阅等方式，对参加学历提升退役军人的身份进行认定，便于退役军人申请免试和取得学历教育国家资助。2022年共核查参加学历提升的退役军人身份684人，2023年上半年共核查参加专升本的退役军人身份147人。
最后，衷心感谢您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关心，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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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单位及电话：三门峡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2922085
联系人：宋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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